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
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措施

(『網路請購系統』作業說明)

報告單位：主計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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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類型學生工讀金、臨時工資、兼任助理酬金，如使

用『網路請購系統』核銷者，印領清冊說明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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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習學 請選擇【印領清冊/差旅費】項下之【印領

清冊】，「清冊類別」：【獎助學金】

型僱勞

請領薪資時，請選擇【印領清冊/差旅費】

項下之【薪資清冊】

離職時，如需支付資遣費，請選擇【印領清冊/

差旅費】項下之【印領清冊】，「清冊類別」

：【退休金/資遣金/退職金/離職金】

核銷時所需檢附之附件資料，依教育部等機關相關規定辦

理，將於後續以校內電子公文及e-mail通知。



進入『網路請購系統』後，請選擇【印領清冊/差旅費】

項下之【薪資清冊】，如下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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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勞僱型》



輸入用途、計畫等資料後，於【應領金額】欄位輸入請領總金額，

並於【代扣部分】各欄位輸入「勞保」、「健保」及「勞退基金」

自負額，【機關負擔】各欄位請勿輸入金額。

「勞保」、「健保」自行負擔金額請逕洽本校事務組、 「勞退基

金」請逕洽本校人事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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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勞僱型》



於【說明】欄內說明「每小時薪資」及「工作時數」。

「勞僱型」學生薪資無需預扣「機關補充健保費」及扣繳「個

人補充健保費」，故「薪資清冊」內無機關及個人補充健保費

之欄位。

本類型學生於離職時，如需支付資遣費，請於進入『網路請購

系統』後，選擇【印領清冊/差旅費】項下之【印領清冊】，

「清冊類別」：【退休金/資遣金/退職金/離職金】，並於【說

明】欄內註明資遣費計算方式。(有關資遣費之計算及疑義請洽

詢本校人事室) 5

《勞僱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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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


進入『網路請購系統』後，請選擇【印領清冊/差旅費】項下之

【印領清冊】，如下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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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《學習型》



資料輸入方式與以往相同，「清冊類別」請選擇【獎助學金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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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本校對於學習型學生所支付
之工資一律採「獎助金」名稱，
為避免誤用，清冊類別中「兼任
助理/臨時工資」選項將於10月19
日起刪除。

《學習型》


